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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

　　本标准规定了汽车产品设计文件的编号规则。

　　本标准适用于汽车产品设计文件的编号，不适用于汽车产品图样、企业标准、

明细表、图样及设计文件采用与更改通知书的编号。摩托车产品可参照使用。

2　引用标准

　　GB 9417　汽车产品型号编制规则

　　ZB／T T04 005　汽车产品零件编号规则

3　基本要求

　　汽车产品的每个设计文件均应有独立的编号。

4　设计文件编号的构成

　　设计文件编号由文件类别代号、汽车产品型号（或零部件分组号）及序号组

成，形式见图。其中汽车产品型号或零部件分组号，根据设计文件是属于整车还

是零部件分别选取。

4．1　文件类别代号



　　文件类别代号是分别选取该类文件名称中，有代表意义的两个汉字的第一个

拼音字母组成的。常用的文件类别代号按表选取。

4．2　汽车产品型号

　　汽车产品型号按GB 9417的规定编制。

4．3　零部件分组号

　　零部件分组号按ZB／T T04 005的规定选取。

4．4　序号

　　序号按文件所属类别存档的顺序依 1、2、3……由小至大编制。



　　注：1）整车及独立销售总成的技术条件按企业标准编号。

　　　　2）表可加以补充，但代号不得重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附录 A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汽车产品设计文件编号举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参考件）



　　例 1．CK6560型汽车第 1号设计任务书，其文件编号为：SR一CK6560-1或

CK6560一 SR-1

　　例 2．1700010一 02 （变速器总成）的第 1号说明书，其文件编号为：SM一

1700-1或 1700一 SM一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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